申请“受影响企业稳岗返还”所需材料
一、申请条件：
1.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交纳失业保险费；
2.企业上年度以及2020年度1-5月裁员率符合以下标准：大型企业裁员率不高于2019年度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3.62%）；中小微企业裁员率不高于2019年度全国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5.5%），其中，参保职工30人（含）以下的企业，裁员率放宽到企业裁员人数不高于企业参保职工总数的20%。
3.裁员率计算方法：
（1）上年度净裁员率=（上年初职工人数-上年末职工人数）/上年初职工人数×100%
（2）2020年5月裁员率=（1月份职工人数-5月份职工人数）/1月份职工人数
（注：企业职工人数以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为准，退休、死亡人数不算入裁员数）
二、应提供的材料：
1、填写《泉州市困难企业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申报审核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企业承诺书：承诺本单位将遵守申请返还政策规定，提交的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且自愿接受相关部门核查申请资格；
[bookmark: _GoBack]4、与企业工会组织协商制定的稳定就业岗位措施（企业没有工会组织的，可在制定的稳定就业岗位措施后面作出承诺，由法人签字或盖私章）；如：公司承诺：将严格执行以上稳定就业岗位措施，主动承担稳定就业的社会责任，稳定员工队伍，做到不裁员或少裁员，保障员工各项福利待遇，为当前国家的“稳就业”“保就业”大局作出贡献。
5、企业未被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网页截图；
6、企业银行开户许可证。
备注：以上材料一式两份并加盖公章。如申请条件和材料有所变化，以最新的文件为准。
三、联系方式：
1. 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地址：石狮市人力资源大厦2楼3、4号窗口
电话：0595-88889823、88886701


   
